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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律师协会及其仲裁委员会衷心感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秘书局陆菲女士）、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苏秉德
，孙华伟，林长久）及 方达律师事务所，在何蓉女士的协调下， 

对本规则修订版中文译本的贡献。 

 
 
 
 
 
 
 
 
 
 
 
 
 
 
This translation is an unofficial version of the Rules. As the English version is the 
original text, the English version should prevail in the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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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员会简介仲裁委员会简介仲裁委员会简介仲裁委员会简介 

仲裁委员会是国际律师协会法律实务部下设的侧重跨国争议相关的法律、实务和程序的专
门委员会，目前会员人数超过 2,300 名，来自 90 多个国家/地区，且会员人数持续增长。 

 

仲裁委员会通过出版刊物和举行会议，力求共享国际仲裁相关的信息，推广对国际仲裁的
使用，提高国际仲裁的效率。仲裁委员会设有若干常设分会，还根据需要设立专门小组，
以解决特定的问题。本版修订规则发布时，仲裁委员会设有四个分会，即证据规则分会、
投资协定仲裁分会、利益冲突分会以及仲裁裁决认可及执行分会，另设有两个专门小组，
即律师仲裁职业道德专门小组和仲裁协议专门小组。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取证规则》（简称《国际律师协会证据规则》）是《国际律师协
会国际商事仲裁取证规则》的修订本，由仲裁委员会下设的工作小组制定，工作小组成员
名单见第 i 和 ii 页。 

 

国际律师协会发布本规则的目的，是向当事人和仲裁员提供高效、经济和公平地处理国际
仲裁取证问题的有用资源。本规则规定了文件提交、事实证人及专家证人、勘验以及举行

证据听证会等事项的程序。本规则拟配合有关国际仲裁的机构规则、临时规则或者其他
规则、与这些规则一起使用和采用。《国际律师协会证据规则》反映了许多不同法律

制度正在使用的程序，其用途在当事人的法律文化不同时尤其明显。 

 

《国际律师协会国际商事仲裁取证规则》1999 年发布以来，在国际仲裁界获得了广泛的认
可。2008 年，经仲裁委员会时任联席主席 Sally Harpole 和 Pierre Bienvenu 提议，启动了对
该规则的审查程序。《国际律师协会证据规则》修订版由国际律师协会证据规则审查分会
制定，并得到了 1999 年工作小组成员的协助。本修订规则取代《国际律师协会国际商事
仲裁取证规则》，而后者是对 1983 年发布的《国际律师协会国际商事仲裁证据提交和接
收补充规则》的取代。 

 



如果当事人希望在仲裁条款中采用《国际律师协会证据规则》，建议当事人在仲裁条款
中加入以下文字，选择其中的一种表述： 

“ [除了各方选定的机构规则、临时规则或其他规则外，]各方约定仲裁应依据[本协
议签署日/仲裁程序开始之日]当时有效的《国际律师协会证据规则》进行。”  

 

 

此外，当事人和仲裁庭可在仲裁开始时或此后任何时间全部或部分采用《国际律师协
会证据规则》。当事人和仲裁庭也可修改该规则，或者在制定自己的仲裁程序时将该
规则作为指南使用。 

 
 

《国际律师协会证据规则》由国际律师协会理事会于 2010 年 5 月 29 日决议通过。《国际
律师协会证据规则》现已有英文本，其他文字的翻译本正在筹划中。《国际律师协会证据
规则》可向国际律师协会订购，也可从http://tinyurl.com/iba-Arbitration-Guidelines下
载。 
 
 
 

仲裁委员会联席主席 

Guido S Tawil 
Judith Gill, QC 

2010 年 5 月 29 日 
 






















